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辦理「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5層以下住宅（公寓）
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證明」申請作業注意事項

一、依據：

（一）消防法第6條第5項。

（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

（三）內政部107年 4月 20日內授消字第1070822129號函頒之「住宅防火對

策2.0」。

（四)苗栗縣政府108年 3月 25日府商建字第1080056040號函。

二、本縣「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5層以下住宅（公寓）」申請人，於新建、增建、

改建申領使用執照前，應檢附下列資料向本局申請證明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1）。

（二）建築物證明文件(使用執照申請書、建築物概要表及建照執照影本)。

（三）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平面圖（附件2）。

（四）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照片（附件3）。

（五）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出廠或購買證明及認可文件。

（六）委託書（附件4）。

三、辦理流程：由申請人於請領使用執照前並申領建築物門牌地址後，檢具前項

資料向本局申請後核發證明文件，證明文件應由申請人或受委託人向本局領

取。

四、其他：

（一）依消防法第10條及建築法第72、76條應辦理消防安全設備會審

（勘）案件，不適用本注意事項。

（二）住警器之配置及實際裝置情形，如與申辦資料、圖說、照片不符，概由

申請人負責。

（三）請購買張貼內政部消防署個別認可合格標示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切

勿購買未張貼合格標示之產品。

 (四)每戶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應裝設住警器空間（寢室、供就

寢用之居室、廚房、樓梯），各層每樣型式住警器各檢附1張照片，格

局相同者可採照片輔以文字說明方式辦理，附件3同一頁可放置多張

照片，照片不限大小，惟須清楚可辨識。


